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國 術 技 術 手 冊 
運動部 115 年 2 月 13 日運授全部字第 1150000377 號函核定 

壹、運動組織：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 

理事長：楊基龍 

電話：（02）2731-6794、（02）8771-1432 

傳真：（02）2731-0023 

會址：（10489）臺北市中山區朱崙街 20 號 706 室 

電子郵件信箱：wu706@ms37.hinet.net 

貳、競賽資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至 10 月 22 日（星期四），計 5天。 

二、比賽場地：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游藝館（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141 巷

100 號）。 

三、比賽組別： 

（一）男子組 

（二）女子組 

四、比賽項目： 

（一）拳術、兵器、對練： 

拳術 

男子組 單練（不含太極拳） 

南拳 

北拳 

內家拳 

女子組 單練（不含太極拳） 

南拳 

北拳 

內家拳 

兵器 

男子組 單練 

長兵器 

短兵器 

奇兵器 

女子組 單練 

長兵器 

短兵器 

奇兵器 

對練 對練組 
採一對一，性別不限（可男、女子組合） 

拳術、長短兵不拘。 

  



（二）掛技擂台賽： 

男子組 靜、動態組量級 
依體重 

區分為 7 級 

第一級 體重 55 公斤以下 

第二級 體重 55.1 公斤以上至 60 公斤以下 

第三級 體重 60.1 公斤以上至 65 公斤以下 

第四級 體重 65.1 公斤以上至 70 公斤以下 

第五級 體重 70.1 公斤以上至 75 公斤以下 

第六級 體重 75.1 公斤以上至 80 公斤以下 

第七級 80.1 公斤以上 

女子組 靜、動態組量級 
依體重 

區分為 5 級 

第一級 體重 45 公斤以下 

第二級 體重 45.1 公斤以上至 50 公斤以下 

第三級 體重 50.1 公斤以上至 55 公斤以下 

第四級 體重 55.1 公斤以上至 60 公斤以下 

第五級 體重 60.1 公斤以上 

五、比賽日程預定表： 

（一）拳術、兵器、對練（13 項）： 

日期 時間 項目 比賽組別 備註 

10 月 17 日 

（星期六） 

14：00–15：00 領隊教練會議 
  

15：00–17：00 裁判會議 

10 月 18 日 

（星期日） 

09：00–12：00 各項抽籤 
各項拳術兵器男、女子組 

對練抽籤 
 

09：00–12：00 各隊練習  

12：01–18：00 各隊練習  

10 月 19 日 

（星期一） 

09：00–12：00 內家拳 
（第一項目）男子組比賽 

（第二項目）女子組比賽 

 
12：30–13：00 頒獎 內家拳男、女子組 

13：00–17：30 北拳 
（第三項目）男子組比賽 

（第四項目）女子組比賽 

17：31–18：00 頒獎 北拳男、女子組 

10 月 20 日 

（星期二） 

09：00–12：00 南拳 
（第五項目）男子組比賽 

（第六項目）女子組比賽 

 
12：30–13：00 頒獎 南拳男、女子組 

13：00–17：30 奇兵 
（第七項目）男子組比賽 

（第八項目）女子組比賽 

17：31–18：00 頒獎 奇兵男、女子組 
  



日期 時間 項目 比賽組別 備註 

10 月 21 日 

（星期三） 

09：00–12：00 長兵 
（第九項目）男子組比賽 

（第十項目）女子組比賽 

 
12：30–13：00 頒獎 長兵男、女子組 

13：00–17：30 短兵 
（第十一項目）男子組比賽 

（第十二項目）女子組比賽 

17：31–18：00 頒獎 短兵男、女子組 

10 月 22 日 

（星期四） 

09：00–12：00 對練 
（第十三項目） 

男、女子混合組比賽  

12：30–13：00 頒獎 對練組 

（二）掛技擂台賽（12 項）： 

日期 時間 項目 比賽組別 備註 

10 月 17 日 

（星期六） 

14：00–15：00 領隊教練會議 
  

15：00–17：00 裁判會議 

10 月 18 日 

（星期日） 

08：00–10：30 選手報到/過磅 08：30 前各級報到 

 10：30–12：00 抽籤 男、女各量級 

13：00–15：30 資格鑑定初賽 男、女各量級 

10 月 19 日 

（星期一） 

07：30–08：00 上午報到/過磅 上午比賽各量級 

 
08：01–12：00 初賽 男、女各量級 

12：01–12：30 下午報到/過磅 下午比賽各量級 

13：00–17：30 初賽 男、女各量級 

10 月 20 日 

（星期二） 

07：30–08：00 上午報到/過磅 上午比賽各量級 

 
08：01–12：00 複賽 男、女各量級 

12：01–12：30 下午報到/過磅 下午比賽各量級 

13：00–17：30 複賽/準決賽 男、女各量級 

10 月 21 日 

（星期三） 

07：30–08：00 上午報到/過磅 上午比賽各量級 

 
08：01–12：00 準決賽 男、女各量級 

12：01–12：30 下午報到/過磅 下午比賽各量級 

13：00–17：30 準決賽/決賽 男、女各量級 

10 月 22 日 

（星期四） 

07：30–08：00 上午報到/過磅 上午比賽各量級 
 

08：01–12：00 決賽 男、女各量級 

  



六、參加資格： 

（一）戶籍規定：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六條相關規定辦理。 

（二）年齡規定： 

1、掛技擂台賽：年滿 15 歲以上（民國 100 年 10 月 18 日【含】以前出生者）。 

2、拳術、兵器、對練：年滿 12 歲以上（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含】以前出生

者）。 

3、未成年之選手，報名時須於「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請法定代理人

簽名或蓋章。 

七、註冊： 

（一）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九條相關規定辦理。 

（二）報名人數： 

1、掛技擂台賽：每單位每級報名人數以 1人為限，每人限參加 1個量級。 

2、拳術：每單位報名選手每項目限男子、女子組各 1人。 

3、兵器：長兵器、短兵器、奇兵器，每單位報名選手每項目限男子、女子組各 1

人。 

4、對練：每單位報名選手以 2組為限，每組 2人。 

5、每一選手不得同時報名拳術、兵器、對練或掛技擂台，只限報 1 種項目，否則

取消資格。 

八、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最新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定國際國術比賽規則。 

1、拳術、兵器、對練：採用 2021 年 4 月第二版修訂之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國術

比賽規則」。 

2、拳術、兵器：報名時必須填報二套不同拳術與兵器；第一套為初賽，第二套為

決賽。各單項比賽報名人數 5 人以內無需進行決賽；6 人初賽取前三名進入決

賽；7、8人初賽取前四名進入決賽；9、10 人初賽取前五名進入決賽；11 人以

上初賽取前六名進入決賽，對練不在此限。 

3、掛技擂台：採用最新「中華國術掛技」比賽規則。 

（二）比賽初賽制度：靜態組掛技擂台賽的第一局為單手「掛震」，第二局為「磨壓」與

第三局為雙手「掛擠」。 

（三）比賽準決賽制度：動態組掛技擂台賽的第一局為單手「掛擊」，第二局為單手「磨

踢」與第三局為單手「掛摔」（必穿著護具）。 

（四）比賽規定： 

1、比賽服裝及功夫鞋子規定：依據最新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中華國術比賽規則」

第壹章第五條暨柒章規定。 

2、掛技擂台賽服裝與護具規定：依據最新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中華國術比賽規

則」第拾章第四十五條規定。 

  



3、掛技擂台賽、拳術、兵器、對練比賽選手應穿著大會規定之服裝及護具，否則

不准登場比賽，並視同棄權。 

4、兵器規定：凡長短金屬兵器，均需倒尖垂直立放，金屬部位不得出現彎曲，不

得使用藤製、鋁製、木製（木刀、木劍等）或塑膠及電鍍各式兵器，凡兵器型

式、規格、材質有問題時，於檢錄後經裁判長認定，送交審判委員會核准，始

得參加比賽。 

(1)長兵器、短兵器、奇兵器：「中華國術比賽規則」第柒章第二十五條之兵器

規格之規定。 

(2)不得使用亞運暨各國際武術競賽器械、鋁製、電鍍金各式兵器。 

5、參加掛技擂台賽選手須於每日比賽當天上午賽程 7：30 時起開始過磅，8：00 時

截止過磅，下午賽程 12：00 時起開始過磅，12：30 時截止過磅。體重不符報

名級別規定者，以失格論（已取得成績名次保留，不得參加後續賽程），無故

不參加過磅者，以棄權論（不得參加後續賽程，已取得成績名次全部取消）。 

6、參加掛技擂台賽選手須先經鑑定比賽「國術拳術」，須演練各拳種門派拳術，

鑑定合格 80 分者始可參賽。 

7、掛技擂台賽之選手，請於報到檢錄（第一次過磅）時繳交有立案醫院開立健康

檢查報告表（115 年 10 月 12 日以後始有效），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

以棄權論。 

8、拳術、兵器不得演練亞運暨各國際武術競賽套路內容以及（近年從中國學習自

創武藝或未認定真正門派武藝）。 

9、器材設備：競賽場地採綠波墊材質，其器材及設備依據「國術比賽規則暨掛技

擂台規則」辦理。 

九、醫務管制： 

（一）運動禁藥檢測：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辦理。 

（二）性別檢查：必要時在競賽期間得進行性別查。 

參、管理資訊： 

一、競賽管理：在 115 年全民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及大會競賽暨

紀錄組共同負責各項執行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由全民運動會籌備處與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會商聘請，裁判由中

華民國國武術總會就各縣市具國家級裁判資格者中推薦，送籌備處審查聘任之。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5人（含召集人），召集人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遴派，委

員由全民運動會籌備處與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會商聘請，其中必須包括承辦單位至

少 1人。 

三、申訴： 

（一）依據最新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國際國術規則第壹章第五條暨柒章規定辦理。 

（二）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條相關規定辦理。 

  



四、獎勵： 

（一）依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一條相關規定辦理。 

（二）各項比賽於決賽後立即頒獎，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該縣市代表隊制服。 

肆、會議： 

一、技術會議：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00 分，於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141 巷 100 號）行政大樓 2樓第一會議室舉行。 

二、裁判會議：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 00 分，於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

學校（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141 巷 100 號）行政大樓 2樓第一會議室舉行。 

 

 


